
 

 

 

 
 

Jenn Feng Industrial Co., Ltd. 

正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原公司名稱：正峰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一一二年股東臨時會 

 
 
 

議 事 手 冊 

 
 
 
 
 
 
 

開會日期：中華民國一一二年三月十七日 

開會地點：桃園市中壢區大圳路三段 93號

 

 

上市股票代號:1538 



 

 

 

 
目  錄 

 
 
 

壹、開會程序   ......................................................................................................... 1 

 

貳、開會議程   ......................................................................................................... 2 

一、報告事項  ...................................................................................................... 3 

二、討論事項  ...................................................................................................... 3 

三、臨時動議  ...................................................................................................... 5 

四、散    會  ...................................................................................................... 5 

 

參、附件 

一、112年私募普通股價格合理性意見書   ............................................................ 6 

二、112年私募必要性與合理性之意見書   ............................................................ 26 

 

肆、附錄 

一、 公司章程(修訂 111.6.29)    .......................................................................... 35 

二、 股東會議事規則   ........................................................................................... 39 

三、 全體董事持股情形   ....................................................................................... 41 



 

- 1 - 

壹、開會程序 

 

正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一一二年股東臨時會 開會程序 
 

 

 

一、 宣布開會 

 

二、 主席致詞 

 

三、 報告事項 

 

四、 討論事項 

 
五、 臨時動議 

 
六、 散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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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開會議程 

 

正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一一二年股東臨時會 開會議程 

 

會議時間：中華民國一一二年三月十七日（星期五）上午九時正 

會議地點：桃園市中壢區大圳路三段 93 號 

召開方式：實體股東會 

 

一、宣布開會 

 

二、主席致詞 

 

三、報告事項 

   111年私募普通股未辦理情形報告。 

 

四、討論事項 

   本公司擬以私募方式辦理現金增資普通股案。 
 

五、臨時動議 
 

六、散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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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 

案  由：111 年私募普通股未辦理情形報告。 

說  明：本公司於 111 年 6月 29日股東常會通過擬辦理私募普通股案，於

剩餘期限內將不繼續進行 111年度私募之計畫，報請 公鑒。 

        一、依證券交易法第四十三條之六第七項規定，私募普通股應於 

            股東會決議之日起一年期限屆滿期前辦理。 

        二、本公司 111 年股東常會通過之「私募現金增資發行普通股 

            案」，考量無法於期限內分次辦理完成，將不繼續進行 

            111 年度私募之計畫。 

        三、本案已經本公司第一屆第 3次審計委員會決議通過。 

        四、本案已經本公司第九屆第 4次董事會決議通過。 

 

討論事項  

(董事會 提) 

案  由：本公司擬以私募方式辦理現金增資普通股案。 

說  明：因應全球經濟環境變化本公司擬辦理 112 年私募普通股引進符合

私募規定之特定人。 

        一、為充實營運資金及改善財務結構等資金需求等因素，擬於 

            不超過 42,000,000 股額度內辦理私募普通股，本案擬提請 

            股東臨時會授權董事會視市場狀況及公司營運需求， 

            自股東臨時會決議之日起一年內分二次辦理。 

        二、依證券交易法第 43條之 6及「公開發行公司辦理私募 

            有價證券應注意事項」規定應說明事項： 

           （1）私募價格訂定之依據及合理性： 

               （A）本次私募價格係依不得低於以下二基準計算價格 

                    較高者不低於三成之折數訂定。 

                    Ⅰ、定價日前一、三或五個營業日擇一計算普通股 

                        收盤價簡單算數平均數扣除無償配股除權及 

                        配息，並加回減資反除權後之股價。 

                    Ⅱ、定價日前三十個營業日普通股收盤價簡單算數 

                        平均數扣除無償配股除權及配息，並加回減資 

                        反除權後之股價。 

                   III、因私募價格為不低於參考價格之三成，故依 

                        規定洽請獨立專家對私募訂價之依據及合理性 

                        出具意見(詳 附件一)。實際定價日及實際私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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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價格於不低於股東臨時會決議成數之範圍內， 

                        授權董事會依發行當時市場、公司營運狀況 

                        及洽特定人情形訂定之。 

               （B）本次私募若由內部人或關係人為應募人，則以上述 

                    二基準計算價格較高者之八成訂定。 

               （C）本公司每股淨值大幅低於股票面額，致使本次私募 

                    普通股認股價格可能低於股票面額，此係反應市場 

                    價格狀況，故應屬合理；如造成公司累積虧損增加 

                    對股東權益產生影響，將視未來公司營運及市場 

                    狀況，以盈餘、資本公積或減資彌補等方式處理。 

           （2）特定人選擇方式： 

                （A）符合證券交易法第 43條之 6及 91年 6月 13日 

                     （91）台財證（一）字第 0910003455 號函規定之 

                     特定人為限，洽詢之特定人將依照法規及實際情況 

                     而定，且非本公司之內部人或關係人，洽特定人之 

                     相關事宜，擬提請股東臨時會授權董事會全權 

                     處理，且參加本次私募之應募人總數除銀行業、 

                     票券業、信託業、保險業、證券業或其他經 

                     主管機關核准之法人或機構外，不得超過 35人。 

                （B）應募人如為內部人，可能名單如下： 

內部人或關係人，應募人與本公司之關係 

應募人 選擇方式與目的 與本公司關係 

李育成 

符合證券交易法第 43 條之 6規

定，且對本公司未來營運能產生直

接或間接助益。 

本公司董事長 

慶成國際投資 

股份有限公司 

符合證券交易法第 43 條之 6規

定，且對本公司未來營運能產生直

接或間接助益。 

負責人為 

本公司董事長 

 

慶成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前十大股東與本公司之關係 

前十大股東名稱 持股比例 與本公司關係 

李育成 88％ 本公司董事長 

李陳玉鳳 3％ 本公司董事長之一等親 

李淑如 3％ 本公司董事長之二等親 

李恆芳 3％ 本公司董事長之二等親 

李昕穎 3％ 本公司董事長之一等親 

               （C）截至目前為止，尚無已洽定之應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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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辦理私募之必要理由： 

               （A）不採用公開募集之理由： 

                   評估公開募集的可行性、籌資之時效性及發行成本

等因素，故擬以私募方式於適當時機向特定人募集 

                    資金。 

               （B）得私募額度： 

                    擬提請股東臨時會授權董事會視市場狀況及公司 

                    營運需求，得自股東臨時會決議之日起一年內 

                    於 42,000,000股額度內分次辦理，預計分次辦理 

                    次數為二次。 

               （C）各分次辦理私募之資金用途及預計達成效益： 

                    Ⅰ、資金用途：充實營運資金及改善財務結構之 

                                  資金需求。 

                    Ⅱ、預計達成效益：提升本公司市場競爭力 

                                      及營運能力，強化財務結構。 

               （D）若辦理私募引進投資人後，有造成經營權發生異動 

                    之可能；另洽證券承銷商出具辦理私募必要性 

                    及合理性之評估意見(詳 附件二)。 

        三、本次私募新股之權利義務與本公司已發行之普通股相同； 

            並於交付日起三年內除依證券交易法第 43條之 8規定外， 

            均受限不得轉讓，並於交付日起滿三年後，依相關規定申報 

            補辦公開發行並申請上市交易。 

        四、本次私募新股除訂價成數以外之各項事宜，若因法令修正 

            或主管機關規定及基於營運評估或客觀環境之影響須變更 

            或修正時，擬請股東臨時會授權董事會依規定及當時市場 

            狀況全權處理之。 

        五、擬請股東臨時會授權董事長代表本公司簽署有關發行本次 

            私募普通股之契約或文件及辦理相關所需事宜。 

        六、本案業已經本公司第一屆第 3 次審計委員會決議通過。 

        七、本案已經本公司第九屆第 4次董事會決議通過。 

        八、提請 討論。 

決  議： 

 

臨時動議 

 

散    會 



 

 

 

 

參、附件 

【附件一】 

 

 

 

 

 

 

 

正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私募普通股 

價格合理性意見書 

 

 

 



 

Audit Tax Consulting Financial Advisory                                      Integritas CPA Firm 

審計 稅務 諮詢 財務顧問  

 

Integritas 

岩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Integritas CPA Firm 

臺北市大安區建國南路一段 328 號 7 樓 

7F, No. 328, Sec. 1, Jianguo S. Rd., Da’an 

Dist., Taipei City 106089, Taiwan (R.O.C.) 

Tel： +886-2-27019021 

Fax： +886-2-27012330 

意見書摘要  

一、  委任人名稱：正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正峰公司」）。  

二、  標的公司：正峰公司。  

三、  委任內容：正峰公司擬發行私募普通股乙案（以下簡稱「本案」），依

據「公開發行公司辦理私募有價證券應注意事項」、「公開發行公司取

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中華民國評價準則公報」及「專家出具意

見書實務指引」等規定，洽請本會計師就私募價格價格之合理性表示

意見，以作為正峰公司評估本案之參考，不作為其他用途。  

四、  依據法令：「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中華民國評

價準則公報」及「專家出具意見書實務指引」等規定。  

五、  評價基準日：民國 111 年 12 月 31 日。  

六、  形成意見之基礎及意見結論：本案經考量可量化之財務數字及客觀

市場資料，分別以市場法之市價法、市場法之可類比公司法－股價淨

值比法及資產法－每股淨值法，且考量控制權溢價及流動性折減調

整計算後，評估計算結果，正峰公司私募普通股每股合理價格應介於

2.29~3.45 元。  

 

                

 

 

中   華   民   國   1 1 2   年   1  月   1 0  日  



 

Audit Tax Consulting Financial Advisory                                      Integritas CPA Firm 

審計 稅務 諮詢 財務顧問  

 

Integritas 

岩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Integritas CPA Firm 

臺北市大安區建國南路一段 328 號 7 樓 

7F, No. 328, Sec. 1, Jianguo S. Rd., Da’an 

Dist., Taipei City 106089, Taiwan (R.O.C.) 

Tel： +886-2-27019021 

Fax： +886-2-27012330 

聲明事項  

本會計師依照「公開發行公司辦理私募有價證券應注意事項」、「公開

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中華民國評價準則公報」及「專家

出具意見書實務指引」等規定，出具正峰公司發行私募普通股股權乙案之

價格合理性意見書；茲聲明下列事項：  

一、  本案所使用於執行作業程序之資料來源、參數及資訊等為完整、正確

且合理，足以作為出具本意見書之基礎。  

二、  承接本案前，本會計師業已確認符合「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

處理準則」第五條第一項之資格條件，並依前述準則第二項第一款審

慎評估本會計師專業能力及實務經驗。  

三、  執行本案時，業已妥善規劃及執行適當作業程序，以形成結論並據以

出具價格合理性意見書；並將所執行程序、蒐集資料及結論，詳實登

載於本案工作底稿。  

四、  本案無或有酬金情事及無意見結論已事先設定情事。  

五、  本案合理性意見書之製作確實，已考量正峰公司實際營運狀況、真實

價值，並本於客觀、公正、獨立超然之立場出具，如有虛偽不實，願

負一切法律責任。  

六、  本會計師與本案當事人間並「不具利害關係」，且並無「公開發行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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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 稅務 諮詢 財務顧問  

 

Integritas 

岩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Integritas CPA Firm 

臺北市大安區建國南路一段 328 號 7 樓 

7F, No. 328, Sec. 1, Jianguo S. Rd., Da’an 

Dist., Taipei City 106089, Taiwan (R.O.C.) 

Tel： +886-2-27019021 

Fax： +886-2-27012330 

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及第三款規定之

互為關係人或實質關係人等情形，聲明無下列情事：  

(一 )  本會計師或配偶現受本案交易當事人聘雇擔任經常工作，支領

固定薪給或擔任董監事者。  

(二 )  本會計師或配偶曾擔任本案交易當事人之董監事、經理人或對

本案有重大影響職務之職員，而解任或離職未滿二年者。  

(三 )  本會計師或配偶任職之單位與本案當事人互為關係人者。  

(四 )  與本案交易當事人之董監事、經理人或對本案有重大影響職務

之職員，有配偶或二等親以內親屬關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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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gritas 

岩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Integritas CPA Firm 

臺北市大安區建國南路一段 328 號 7 樓 

7F, No. 328, Sec. 1, Jianguo S. Rd., Da’an 

Dist., Taipei City 106089, Taiwan (R.O.C.) 

Tel： +886-2-27019021 

Fax： +886-2-27012330 

意見書本文  

一、委任內容說明  

(一 )  委任人名稱：正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正峰公司」）。  

(二 )  受委任專家：岩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吳宏一會計師。  

會計師事務所地址：臺北市大安區建國南路一段 328 號 7 樓。  

會計師開業證書字號：全聯會一字第 1070015 號。  

(三 )  標的公司：正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私募普通股之股權價值。  

(四 )  委任內容：正峰公司擬發行私募普通股股權乙案（以下簡稱「本案」），

依據「公開發行公司辦理私募有價證券應注意事項」、「公開發行公司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中華民國評價準則公報」及「專家出具

意見書實務指引」等規定，洽請本會計師就私募普通股價格之合理性

表示意見，以作為正峰公司評估本案之參考，不作為其他用途。  

(五 )  本案私募資訊：  

1.  私募對象：依「證券交易法」第四十三條之六規定之對象辦理。  

2.  私募股份總類：普通股。  

3.  私募總股數：總發行普通股股數不超過 42,000,000 股，並得於一年

內分一~二次辦理。   

4.  每股面額：新台幣 10 元。  

5.  本案辦理私募普通股 42,000,000 股額度若全數發行，將占本次增資

後股本之 55.34%，將取得正峰公司控制權。  

6.  本案私募普通股之對象以符合證券交易法第四十三條之六及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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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 稅務 諮詢 財務顧問  

 

Integritas 

岩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Integritas CPA Firm 

臺北市大安區建國南路一段 328 號 7 樓 

7F, No. 328, Sec. 1, Jianguo S. Rd., Da’an 

Dist., Taipei City 106089, Taiwan (R.O.C.) 

Tel： +886-2-27019021 

Fax： +886-2-27012330 

監督管理委員會 91 年 6 月 13 日 (91)台財證一字第 0910003455 號

函規定之特定人，且非正峰公司之內部人或關係人。  

7.  本次私募新股之權利義務與正峰公司已發行之普通股相同，並於交

付日起三年內除依證券交易法第 43 條之 8 規定外，均受限不得轉

讓，並於交付日起滿三年後，依相關規定申報補辦公開發行並申請

上市交易。  

(六 )  價值標準：本意見書所用之價值標準係按公允價值衡量標的公司 100%

股權價值。依照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13 號「公允價值衡量」所定義之

公允價值為：「公允價值為在正常交易下，市場參與者間於衡量日出售

資產所收取或移轉負債所支付之價格。」  

(七 )  價值前提：係對最可能發生之交易情況所作之假設，例如繼續經營假

設或清算之假設。依據評價目的，本意見書以繼續經營假設，執行評

價程序。  

(八 )  評價基準日：民國（以下同） 111 年 12 月 31 日。  

(九 )  評價執行流程：  

1.  評估評價案件之承接。  

2.  簽訂委任書。  

3.  取得及分析資訊。  

4.  評估價值。  

5.  編製評價工作底稿。  

6.  依據評價結果出具意見書。  

7.  保管工作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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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  資料來源：  

1.  公開資訊觀測站公開資訊（股東會年報、財務報告等資訊）。  

2.  台灣證券交易所網站。  

3.  證券櫃檯買賣中心網站。  

4.  正峰公司 111 年度自結資產負債表及綜合損益表。  

5.  其他與本案相關資料來源分別說明於本意見書各章節。  

(十一 )  重大假設：  

1.  假設並無可能導致對標的公司經營產生重大負面影響之法規政策、

經濟環境（包含利率、匯率等因素 )之變化。  

2.  假設標的公司截至評價基準日無重大訴訟案件及重大或有負債（若

有 )皆已合理估計並於公開資訊揭露。  

3.  假設標的公司所有關係人交易（若有 )皆以公平交易為基礎。  

(十二 )  限制條件：  

1.  在不同價值前提及價值標準下，採用不同之重大假設或不同之評價

基準日，將對意見書內容產生重大影響。  

2.  本意見書僅供本案正峰公司及本案為符合「公開發行公司辦理私募

有價證券應注意事項」、「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

「中華民國評價準則公報」及「專家出具意見書實務指引」使用，

除此之外不得作為其他目的而使用或依賴本會計師之評價結論，亦

不得擴大解釋為與標的公司之財務報表整體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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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對未來因案件計畫變更或其他情事而可能導致本意見書內容變動

之影響，本會計師不負任何法律責任，特此聲明。  

4.  本會計師僅以獨立第三者之角度評估交易價格之合理性，對於交易

架構之設計及規劃並未實際參與。本會計師依據財團法人中華民國

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發布之評價準則公報第十一號「企業之評價」

第七條之規定，已針對標的公司於公開市場可取得之資訊進行合理

性評估，認其來源之可靠性與適當性。惟基於所受委任範圍，本會

計師並未對前述資訊依一般公認審計準則進行查核工作或依財團

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發布之確信準則公報第一號「非

屬歷史性財務資訊查核或核閱之確信案件」執行確信程序，故對其

正確性或允當性無法提供任何程度之確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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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標的公司概況  

(一 )  公司簡介  

正峰公司於 65 年 4 月奉經濟部核准設立，該公司股票原於 87 年

10 月獲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核准上櫃，並於 88 年 1

月 8 日正式掛牌上櫃。續於 91 年 8 月 6 日獲台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

限公司核准轉上市，並於 91 年 8 月 26 日正式上櫃轉上市掛牌，註冊

地址為桃園市中壢區大圳路 3 段 93 號。該公司主要營業項目為電動

工具、手動工具及庭園工具之製造及買賣等。   

(二 )  正峰公司財務資訊  

1.  正峰公司簡明資產負債表  

單位：新台幣仟元  

期間  

項目  

111 年 12

月 31 日  

110 年 12

月 31 日  

109 年 12

月 31 日  

108 年 12

月 31 日  

流動資產  239,296  227,601  264,825  702,471  

非流動資產  63,393  84,645  193,444  221,967  

資產總計  302,689  312,246  458,269  924,438  

流動負債  121,576  136,333  120,897  390,937  

非流動負債  121,040  142,132  164,437  388,702  

負債總計  242,616  278,465  285,334  779,639  

股本  338,890  264,105  264,105  561,358  

累積盈虧  (221,257) (164,738) (29,881) (347,253) 

其他權益  (57,560) (65,586) (61,289) (69,306) 

權益總計  60,073  33,781  172,935  144,799  

負 債 及 權 益

總計  
302,689  312,246  458,269  924,438  

流 通 在 外 股

數（仟股）  
33,889  26,411  26,411  56,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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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  

項目  

111 年 12

月 31 日  

110 年 12

月 31 日  

109 年 12

月 31 日  

108 年 12

月 31 日  

每股淨值  

（新台幣元）  
                                

1.77  
                                         

1.28  
                                         

6.55  
                                        

2.58  

資料來源： 111 年度為自結財務報表， 110、 109 及 108 年度為經

會計師查核財務報表。  

2.  正峰公司簡明綜合損益表  

單位：除每股虧損外，餘皆為新台幣仟元  

期間  

項目  
111 年度  110 年度  109 年度  108 年度  

營業收入  285,107  265,553  275,762  362,838  

營業成本  243,560  235,172  241,401  316,404  

營業毛利  41,547  30,381  34,361  46,434  

營業費用  81,752  101,277  118,412  146,863  

營業淨損  (40,205) (70,896) (84,051) (100,429) 

營業外收入

及支出淨額  
12,996  (64,674) 72,836  (40,914) 

稅前淨損  (27,209) (135,570) (11,215) (141,343) 

所得稅費用  -    -  (1,087) (6,362) 

本期淨損  (27,209) (135,570) (12,302) (147,705) 

其他綜合損

益總額  
8,630  (3,584) 5,438  (22,093) 

本期綜合損

益總額  
(18,579) (139,154) (6,864) (169,798) 

每股虧損  (0.80) (5.13) (0.57) (6.90) 

資料來源： 111 年度為自結財務報表， 110、 109 及 108 年度為經

會計師查核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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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正峰公司簡明權益變動表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目  

期間  
普通股股本  累積虧損  其他權益  權益總額  

108 年 1 月 1 日  561,358 (200,827) (45,934) 314,597 

108 年度淨損  -  (147,705) - (147,705) 

其他綜合損益  - 1,279 (23,372) (22,093) 

108 年 12 月 31 日  561,358 (347,253) (69,306) 144,799 

減資彌補虧損  (347,253) 347,253 - - 

現金增資  50,000 (15,000) - 35,000 

109 年度淨損  - (12,302) - (12,302) 

其他綜合損益  - (2,579) 8,017 5,438 

109 年 12 月 31 日  264,105 (29,881) (61,289) 172,935 

110 年度淨損  - (135,570) - (135,570) 

其他綜合損益  - 713 (4,297) (3,584) 

110 年 12 月 31 日  264,105 (164,738) (65,586) 33,781 

現金增資  74,785 (29,914) - 44,871 

111 年度淨損  - (27,209) - (27,209) 

其他綜合損益  - 604 8,026 8,630 

111 年 12 月 31 日  338,890 (221,257) (57,560) 60,073 

資料來源： 111 年度為自結財務報表， 110、 109 及 108 年度為經

會計師查核財務報表。  

三、評價模式  

(一 )股權評價方法說明  

  評價實務計算評價標之公允價值，主要分為下述三種：  

1.  市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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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評價實務上，市場法相較收益法更常被運用，即將上市企業經

常參考類似已上市公司股價決定掛牌價格，投資銀行也常使用市

場基礎法評估併購標的之價值。市場基礎法以類似指標公司之價

值來推估標的公司之企業價值，其理論係依據替代法則（the Law 

of Substitution），即在充分資訊之完全市場下，則其價值也應一

致。  

(2)  此法假被評價公司之價值與同一產業類似公司間存在密切關係，

因此以同一產業類似公司作為評價比較之標準，通常以上市、櫃

同業股票之本益比乘上標的公司之每股盈餘、每股帳面價值或營

業收入等，以計算被評價公司之合理市價。  

2.  資產法  

  係依照會計準則將被評價公司之資產價值扣除之負債，以獲得被評

價公司之價值，並考量各項資產及負債之公允價值、交易個別成本及稅

負，以反映被評價公司整體價值。  

3.  收益法  

  收益法以資產創造收益能力作為資產價值的來源，認為一種資產之

所以有價值，乃因為此資產會為所有者帶來未來效益，例如股東權益會

為股東帶來股息之收益，無形資產會帶來權利金及營業收入增加之收益。

擁有此等資產可以預期在未來獲得收益，財務學上之定價原理即以未來

收益決定資產之價值，將未來各期之收益加以折現，即得內涵價值，資

產應以此價值交易，及資產在市場之交易價格應等於此資產之內涵價值。 

(二 )評價方法選擇  

  經檢視正峰公司財務數據，本案並同時參酌可比較公司相關資訊，加

以反映整體產業近期狀況。本案因未能取得正峰公司財務預測，故無法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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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收益法評估企業價值。  

  資產法係經由標的公司之個別資產減除個別負債價值，正峰公司因常

年虧損，相關損失及減損已於財務報表反應，其公司淨值應為公司價值評

估之可考量基礎之一，另考量公司營運模式及產業結構，資產法適用本案。  

  本會計師參酌市場法下之可類比公司法，選取與正峰公司類似營業項

目之可類比國內外上市櫃公司，計算市場法之市價法、市場法之可類比公

司法－股價淨值比法及資產法－每股淨值法以作為本案評估正峰公司股權

之基礎。  

(三 )同業可比較公司篩選  

  正峰公司主要業務為電動工具、手動工具及庭園工具之製造及買賣業

務。本會計師以正峰公司所處產業類別及產品服務較相近為標準，就台灣

上市（櫃 )公司及與正峰公司服務類似公司選取可比較公司，並說明如下： 

1.  力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碼： 1570） 

  力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係依據公司法及其他相關法令，於 72 年 12

月奉准設立，主要營業項目為各種氣動工具、手動工具、電動工具、機

械及其零件小五金、銅模等製造加工買賣，各項雜貨買賣及有關前述業

務之進出口貿易。該公司於 92 年 9 月 10 日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核准

股票公開發行， 93 年 6 月 24 日股票登錄為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櫃檯買賣

中心興櫃股票，並經金管會核准上櫃，於 94 年 6 月 30 日正式掛牌。   

2.  鑽全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碼： 1527） 

鑽全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於 72 年 7 月 2 日奉經濟部核准設立，註冊

地址為台中市西屯區工業區 36 路 24 號。該公司主要營業項目為打釘機

及氣動工具之製造與銷售。  

3.  慶騰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碼： 4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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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騰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於 82 年 8 月 13 日奉准成立，原名「三

林粉末冶金股份有限公司」，於 98 年 7 月更名為「慶騰精密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主要營業項目為粉末冶金五金產品製造、加工、買賣及進出口

業務等。該公司股票於 92 年 3 月 27 日經櫃檯買賣中心核准上櫃，並自

92 年 3 月 31 日起於櫃檯買賣中心開始櫃檯買賣，其註冊地及主要營運

據點位於苗栗縣頭份市蘆竹里中華路 487 巷 20 號。   

下表列示可比較公司 111 年前 3 季之財務狀況及獲利情形之比較情形：  

單位：除每股淨值外，餘皆為新台幣仟元  

公司  

項目  

力肯實業股份

有限公司  

鑽全實業股份

有限公司  

慶騰精密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資產總計  1,053,161  5,340,651  1,600,505  

負債總計  167,125  742,487  714,689  

股本  515,008  1,385,706  867,889  

權益總計  886,036  4,598,164  885,816  

流通在外股數（仟股） 51,501  138,571  86,789  

每股淨值（元） 17.20  33.18  10.21  

營業收入  471,381  3,240,519  681,476  

營業淨利（損） (53,851) 595,592  (97,863) 

本期淨利（損） 87,238  667,795  (73,499) 

資料來源：公開資訊觀測站所公告之財務報表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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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標的公司股權價值計算  

(一 )市場法－市價法  

  由於正峰公司為台灣證券交易所買賣之上市公司，具備客觀之公開市

場交易價格可以參考，本意見書採樣正峰公司近期公開交易價格，係以評

價基準日民國 111 年 12 月 31 日（含 )最近 10、 20、 30、 60、 90 及 120 個

營業日收盤價作為計算正峰公司每股股價格合理參考基礎如下 :  

項目  平均收盤價  

（新台幣元 ) 

理論每股價格區間  

（新台幣元 ) 

最近 10 個營業日  8.02  

 

 

5.33~8.02 

最近 20 個營業日  6.27 

最近 30 個營業日  6.01 

最近 60 個營業日  5.33 

最近 90 個營業日  5.61 

最近 120 個營業日  5.75 

資料來源：台灣證券交易所網站之收盤價採簡單算數平均計算。  

(二 )市場法－可類比公司法－股價淨值比法  

  依照正峰公司之財務資料計算每股淨值，採樣同業可比較公司最近期

財務報表計算之股價淨值比（P/B）做為比較參數，以評估正峰公司每股合

理價格。以同業公司評價基準日 111 年 12 月 31 日（含 )最近 10、20、30、

60、 90 及 120 個營業日收盤價作為採樣基準，依據台灣證券交易所網站及

證券櫃檯買賣中心網站之股價淨值比資訊，每股參考淨值採用公開資訊觀

測站公告之最近一季每股參考淨值為推計基礎，計算正峰公司之每股股權

合理參考價格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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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業公司 
最近營業日收盤價計算 P/B 

近 10 日 近 20 日 近 30 日 近 60 日 近 90 日 近 120 日 

力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0.97 0.97 0.97 0.95 0.97 0.97 

鑽全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1.24 1.25 1.25 1.24 1.27 1.29 

慶騰精密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0.89 0.89 0.89 0.86 0.88 0.90 

平均股價淨值比  1.03 1.04 1.04 1.02 1.04 1.05 

111 年 12 月 31 日正峰

公司每股淨值  

（單位：新台幣元）  

1.77 1.77 1.77 1.77 1.77 1.77 

理論價格區間  

（單位：新台幣元）  
1.82 1.84 1.84 1.81 1.84 1.86 

資料來源：台灣證券交易所網站及證券櫃檯買賣中心網站之股價淨值比資

訊。  

(三 )資產法－每股淨值法  

淨值係指公司總資產扣除總負債之後價值，亦即在變賣所有資產

及清償負債後，所剩餘之價值，故淨值越高能給股東之價值越高，正

峰公司截至 111 年 12 月 31 日自結財務報表每股淨值計算如下：  

權益總計（新台幣仟元） 60,073  

流通在外股數（仟股）  33,889  

每股淨值（新台幣元）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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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流動性折價調整  

  本案正峰公司私募普通股於交付日起三年內除依證券交易法第 43 條

之 8 規定外，均受限不得轉讓，故應考量私募普通股流動性風險，以反映

正峰公司私募普通股流動性折價之事實。目前學術及實務研究對缺乏可銷

售性市場折價彙整如下。  

1.  受限制轉讓股票股價研究（Restricted stock studies）   

該研究分析同時具有受限制及非受限制轉讓股票的上市櫃公司的受限

制轉讓與未受限制轉讓的股票價格差異，以其差距推論股票缺乏流通

性折價的比例。依該研究股票缺乏流通性折價的區間約為 20%至 45%。  

2.  Benchmark Method 基準方法   

過去幾十年間，Gelman（ 1972）、Trout（ 1977）、Maher（ 1976）和 Silber  

（ 1991）等學者陸續研究美國公開發行股票跟限制性股票彼此之間的

差異。實證結果發現流動性差的限制性股票存在平均 30%折價幅度。  

台灣雖較少實證研究，但本案另參考台灣大學王泰昌教授於 100 年 11

月於貨幣觀測與信用評等期刊發表之未上市櫃公司暨私募股票評價研

究－流動型折價指標，該研究以 92 年至 100 年為研究樣本區間，報告

指出在台灣未上市櫃股票之折價幅度為 29.39%。  

3.  依據「財團法人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針對【 IFRS9 未上市（櫃）公司

及創投之股權評價釋例】之研究認為，一般台灣評價實務上常見之流動

性折價區間約介於 10%至 30%之間。  

4.  依據「中華無形資產評價協會」所舉辦之「企業鑑價認證班」課程蘇瓜

藤教授認為：無公開市場可銷售性折價一般範圍約介於 10%至 33%。  

本案綜合上述研究分析，缺乏可銷售市場流動性折價比例為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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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控制權溢價之調整  

  本案辦理私募普通股 42,000,000 股額度若全數發行，將占本次增資後

股本之 55.34%，將取得正峰公司控制權，故須考量控制權溢價之調整。有

關 控 制 權 溢 價 目 前 國 內 實 務 多 為 參 考 國 外 研 究 機 構 ， 如 ： Mergerstat  

Review Publication 或 FactSet Mergerstat/BVR Control Premium study

統計資訊，以上機構主要搜集美國及國外購併市場控制權溢價情形，在進

行統計分析。然而國內所處環境及法規在所不同，故本案擬引用羅靖霖先

生及劉民望先生於 108 年 1 月在「貨幣觀測與信用評等」發表之「台灣市

場併購交易控制權溢價之初步觀察」文獻，該研究統計台灣 90 年至 107 年

底購併案件共 113 件，就該研究台灣控制權溢價平均數為 15%，作為本案

控制權溢價調整數，另取 Mergerstat Review Publication 最近十年控制權

溢價平均數為 33%作為本案控制權溢價調整區間為 15%~33%。  

(六 )股權價值評估之彙總  

  依前述評價模式結果，對於前述三種評價模式，由於均各有其理論及

實務上之基礎，為避免評價過程之偏頗，經本會計師專業判斷後給予各 1/3

權重，加權平均方式計算客觀之股票價值，並考量流動性折減 33%及控制

權溢價區間 15%~33%進行調整後，本案每股股權價格參考區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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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台幣元  

期間   
市價

法  

股價

淨值

比法  

資產

法  
權重  

理論

價格

區間  

流動

性折

減  

控制權溢價  
價格區間  

下限  上限  

近 10 日  8.02 1.82 1.77 33% 3.87 0.67 115% 133% 2.98 3.45 

近 20 日  6.27 1.84 1.77 33% 3.29 0.67 115% 133% 2.53 2.93 

近 30 日  6.01 1.84 1.77 33% 3.21 0.67 115% 133% 2.47 2.86 

近 60 日  5.33 1.81 1.77 33% 2.97 0.67 115% 133% 2.29 2.65 

近 90 日  5.61 1.84 1.77 33% 3.07 0.67 115% 133% 2.37 2.74 

近 120 日  5.75 1.86 1.77 33% 3.13 0.67 115% 133% 2.41 2.79 

資料來源：本會計師計算整理。  

五、意見結論  

  綜上所述，本案經考量可量化之財務數字及客觀市場資料，分別以市

場法之市價法、市場法之可類比公司法－股價淨值比法及資產法－每股淨

值法，且考量控制權溢價及流動性折減調整計算後，評估計算結果，正峰

公司私募普通股每股合理價格應介於 2.29~3.4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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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專家簡歷  

 
 
 
 
 
 
 
 
 
 
 
 
 
 
 
 
 
吳宏一 

執業會計師 

岩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Mobile：(886) 928-097-667 

Phone：(886) 2 2701-9021  

Office：臺北市大安區建國南路一段

328 號 7 樓 

https：//www.integritascpa.com 

E-mail：leohwu@integritas.com.tw 

 
 學歷 

東吳大學會計系畢業 

政治大學法律系碩士在職專班 

 
 專業資格 

中華民國會計師 

企業評價師 

吳宏一會計師原任職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

所，現任岩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主持會計師，已逾

20 年會計師專業服務工作經驗。主要服務客戶經

驗包含電信、鐵道運輸、媒體、能源、電子、生技

及新創公司。 

吳會計師主要專精業務如下： 

一. 財務報表及稅務簽證。 

二. 盡職查核：法人舞弊財務查核、公司法檢

查人查核。 

三. 購併：集團組織架構調整及稅務規劃、購

併前財務盡職調查及收購目標公司股權

評價。 

四. 評價：企業股權價值評價、收購價格分攤

報告(PPA)、資產減損評價、無形資產評

價。 

 經歷： 

➢ 岩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主持會計師 

➢ 廣穎電通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 

➢ 進金生能源服務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 

 參加專業組織： 

➢ 臺北市會計師公會 

➢ 中華無形資產暨企業評價協會會員 

➢ 國際認證評價專家協會(IACVS)會員 

 重要服務經驗： 

中華電信集團、台灣高速鐵路股份有限公司、裕隆

日產集團、台灣汽電集團、士林電機集團、神通電

腦集團、瀚宇彩晶集團、中華精測科技集團 

mailto:leohwu@integritas.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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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私募必要性與合理性之意見書 

 

 

 

 

 

意見書委任人：正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意見書收受者：正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意見書指定用途：僅供正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辦理 

民國 112 年私募普通股使用 

報  告  類  型 ：私募必要性及合理性之證券承銷商評估意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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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正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正峰公司或該公司）擬於民國（以下同）112 年 1

月 18 日經董事會決議私募 42,000,000 股額度內辦理私募普通股（以下稱本次私募案），

並討論應募人選譯方式與目的、必要性與預計效益等事項，本次私募案若經董事會通過

將再提 112 年第一次股東臨時會討論，並預計自該股東臨時會決議日起一年內分二次辦

理，私募價格以不低於參考價格之三成訂定之，惟若應募人為內部人，私募價格則以參

考價格之八成訂定之。 

按『公開發行公司辦理私募有價證券應注意事項』之規定，董事會決議辦理私募有

價證券前一年內至該私募有價證券交付日起一年內，經營權發生重大變動者，應洽請證

券承銷商出具辦理私募必要性與合理性之評估意見，並載明於 112 年第一次股東臨時會

開會通知，以作為股東是否同意之參考。 

承上，經查公開資訊觀測站之重大訊息內容暨「經營權及營業範圍異(變)動專區」資

料，該公司於 111 年 6 月 29 日召開股東常會全面改選董事，選任結果係屬三分之一以上

董事發生變動，並按該公司於「經營權及營業範圍異(變)動專區」揭露上開股東常會改選

結果，原經營階層未能掌握董事會過半數表決權致喪失控制權，故有經營權發生重大變

動之情形。再者，該公司目前已發行普通股數 33,888,999 股 (含私募 14,479,953 股)，預

計本次私募案股份上限全數發行後，將占增資後已發行股數 75,888,999 股的 55.34%

（42,000,000 股÷75,888,999 股），在本次私募特定人持有過半數股權下，未來不排除該公

司董事席次因股東結構改變而有經營權發生重大變動之可能性。故該公司爰依『公開發

行公司辦理私募有價證券應注意事項』規定，委任本證券承銷商就該公司辦理本次私募

案之必要性與合理性出具評估意見。 

貳、承銷商評估意見 

一、適法性評估 

截至本意見書出具日止，該公司尚未出具 111 年度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告，

而該公司 111 年前 3 季稅後淨利(損)為(27,424)仟元，111 年第 3 季底保留盈餘(待彌補

虧損)為(221,472)仟元，因應全球經濟環境變化及強化公司經營體質與競爭力，引進符

合『證券交易法』第 43 條之 6 及金管監督管理委員會 91 年 6 月 13 日台財證一字第

0910003455 號令規定之特定人，倘 111 年度為稅後純益且無累積虧損，依『公開發行

公司辦理私募有價證券應注意事項』第 3 點第 1 項之規定，未來應募人須僅限於策略

性投資人，惟該公司未於 112 年 1 月 18 日董事會提案資料中提及策略性投資人之選擇

方式與目的、必要性及預計效益。 

經檢視該公司擬於 112 年 1 月 18 日召開董事會之提案資料，本次私募案擬以符合

『證券交易法』第 43 條之 6 及金管監督管理委員會 91 年 6 月 13 日台財證一字第

0910003455 號令規定之特定人為限；另該公司本次私募案之私募價格以不低於參考價

格之三成訂定之，故該公司已依規定委請獨立專家岩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吳宏一會計

師就訂價之依據及合理性出具意見書，惟若應募人如為內部人時，則本次私募案之私

募價格則以參考價格之八成訂定之，該公司並已將具內部人身份之可能應募人名單及

其與該公司關係等資料列於上開董事會議程內容當中，故尚符合『證券交易法』第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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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之 6 第 1 項及『公開發行公司辦理私募有價證券應注意事項』第 4 點第 1 項第 1 款

第 4 目及第 4 點第 1 項第 2 款第 1 目之規定。 

二、財務狀況 

該公司 109 年、110 年及 111 年第 3 季之合併簡明資產負債表及損益表列示如下： 

資產負債表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目 109 年底 110 年底 111 年第 3 季底 

流動資產 264,825 227,601 274,224 

非流動資產 193,444 84,645 66,388 

資產總計 458,269 312,246 340,612 

流動負債 120,897 136,333 144,350 

非流動負債 164,437 142,132 127,918 

負債總計 285,334 278,465 272,268 

股本 264,105 264,105 338,890 

保留盈餘 (29,881) (164,738) (221,472) 

其他權益 (61,289) (65,586) (49,074) 

權益總計 172,935 33,781 68,344 

資料來源：109 年、110 年及 111 年第 3 季該公司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合併財務報告 

 

損益表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目 109 年度 110 年度 111 年度前 3 季 

營業收入 275,762 265,553 201,926 

營業毛利 34,361 30,381 34,441 

營業利益（損失） (84,051) (70,896) (27,546)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72,836 (64,674) 122 

稅前淨利（淨損） (11,215) (135,570) (27,424) 

本期淨利（淨損） (12,302) (135,570) (27,424) 

其他綜合損益 5,438 (3,584) 17,116 

本期綜合損益總額 (6,864) (139,154) (10,308) 

資料來源：109 年、110 年及 111 年第 3 季該公司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合併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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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辦理私募案之必要性及合理性評估 

(一) 必要性之評估 

該公司 109 年、110 年及 111 年前 3 季營業收入及稅後淨利(損)分別為 275,762

仟元、265,553 仟元、201,926 仟元及(12,302)仟元、(135,570)仟元、(27,424)仟元，另

該公司 109 年底、110 年底及 111 年第 3 季底保留盈餘(待彌補虧損)及負債比率分別

為(29,881)仟元、(164,738)仟元、(221,472)仟元及 62.26%、89.18%、79.93%，有連續

虧損及負債比率較高之情形，而本次私募案募集之資金將作為充實營運資金及改善

財務結構之用，若依該公司規劃展現效益，將可有效提升該公司市場競爭力、營運

能力及強化財務結構。 

另依該公司擬於 112 年 1 月 18 日召開董事會之提案資料，該公司考量若以公開

募集方式籌措資金，尚需先取得主管機關之核准，而後再辦理公開承銷等相關事宜，

除須面對有價證券申報准駁之不確定性，公募籌資之時效性亦不若私募方式辦理來

得快速與即時，加上公開承銷之發行成本勢必較高等因素外，復考量該公司目前之

營運績效、財務狀況與發行市場客觀環境，若採取公開募集方式增資，恐在公司原

有股東認購意願不高，亦難獲得一般投資人青睞下，不易順利於短期內取得所需之

資金，使其資金募集計畫之完成存有不確定性。而私募方式相對具有迅速簡便之時

效性，故擬以私募方式於適當時機向特定人募集資金。 

(二) 合理性之評估 

1. 私募案決議程序之合理性 

依該公司擬於 112 年 1 月 18 日召開董事會之提案資料，其參考價格之訂定依

據及特定人選擇之方式等，尚無重大異常之情事，且已委請獨立專家出具價格合

理性意見書，待該公司審計委員會及董事會決議並依法提 112 年第一次股東臨時

會討論通過後，即可辦理私募作業。 

2. 辦理私募有價證券種類之合理性 

該公司本次辦理私募增資發行有價證券之種類為普通股，係市場普遍有價證

券發行之種類，投資人接受程度高，故本次辦理私募有價證券之種類應有其合理

性。 

3. 私募預計產生之效益合理性 

經查該公司擬於 112 年 1 月 18 日召開董事會之提案資料，該公司本次資金用

途係用以充實營運資金及改善財務結構，期以透過引進私募投資人之資金，提升

自有資金之比重，並期待藉此提升該公司之市場競爭力及營運能力，並強化財務

結構，倘該公司未來之營運能依現階段所規劃之效益確實呈現，則對該公司長期

營運動能、獲利狀況及財務結構之改善仍可能有正面之效益。 

(三) 應募人之選擇及其可行性與必要性評估 

1. 應募人之選擇 

依該公司擬於 112年 1月 18日召開董事會之提案資料，該公司本次私募之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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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人將依符合『證券交易法』第 43 條之 6 及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91 年 6 月 13 日

台財證一字第 0910003455 號令之特定人為限。 

2. 其可行性及必要性 

依該公司擬於 112 年 1 月 18 日召開董事會之提案資料，該公司已將具內部人

身份之可能應募人名單及其與該公司關係等資料列於上開董事會議程當中，其餘

非該公司內部人或關係人之應募人則尚未洽定。該公司本次私募案之資金係用以

充實營運資金及改善財務結構之用，考量企業永續經營及發展，該公司規劃藉由

投資人之引入資金，鞏固財務結構及強化股東陣容，若後續營運依該公司目前規

劃順利發展，則對未來營運仍可能產生助益。 

(四)111年經營權發生重大變動後對公司業務、財務及股東權益等之影響 

該公司於 111 年 6 月 29 日召開 111 年股東常會全面改選董事，改選結果有三分

之一以上董事發生變動，致有經營權發生重大變動之情事，茲就 111 年經營權發生

重大變動後對該公司業務、財務及股東權益等之影響說明如下： 

1. 對公司業務之影響 

經查閱該公司 111 年第 3 季經會計師核閱之財務報告，該公司 111 年 7 月至

9 月之營業收入為 85,036 仟元，與去年同期相較金額增加 24,313 仟元，增幅為

40.04%，除新增產品事務機外，其餘業務多數皆有成長，尚無重大異常之情事。 

單位：新台幣仟元、% 

營

業

收

入 

期間 

 

主要產品 

111 年 7 月至 9 月 110 年 7 月至 9 月 變動情形 

金額 

(A) 

金額 

(B) 

金額 

(C)=(A)-(B) 

比率(%) 

(D)=(C)/(B) 

花園工具 48 94 (46) (48.94) 

燈具類 17,869 16,360 1,509 9.22 

電動工具 56,837 44,182 12,655 28.64 

事務機 9,002 0 9,002 － 

其他 1,280 87 1,193 1,371.26 

合計 85,036 60,723 24,313 40.04 

資料來源：該公司 111 年第 3 季經會計師核閱之合併財務報告。 

2. 對公司財務及股東權益之影響 

經查閱該公司 111 年第 2 季及第 3 季經會計師核閱之財務報告，該公司 111

年第 2 季底及第 3 季底之負債比率及每股淨值分別為 79.45%、79.93%及 2.02 元、

2.02 元，並無顯著變化，尚無重大異常之情事。 

單位：新台幣仟元、% 

時點 

 

項目 

111 年第 3 季底 111 年第 2 季底 變動情形 

金額/比率 

(A) 

金額/比率 

(B) 

金額 

(C)=(A)-(B) 

比率(%) 

(D)=(C)/(B) 

資產總額 340,612 332,788 7,824 2.35 

負債總額 272,268 264,392 7,876 2.98 

權益總額 68,344 68,396 (52) (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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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台幣仟元、% 

時點 

 

項目 

111 年第 3 季底 111 年第 2 季底 變動情形 

金額/比率 

(A) 

金額/比率 

(B) 

金額 

(C)=(A)-(B) 

比率(%) 

(D)=(C)/(B) 

每股淨值 2.02 2.02 0 0.00 

負債比率(%) 79.93% 79.45% － 0.60 

資料來源：該公司 111 年第 2 季及第 3 季經會計師核閱之合併財務報告、公開資訊觀測站。 

(五)本次私募後對公司業務、財務及股東權益等之影響 

1. 對公司業務之影響 

該公司本次藉由私募普通股募集資金引進投資人，未來應募人若能以共同開

發產品、技術導入、市場整合或業務開發等方式與該公司展開合作，將可能為該

公司帶來產品服務價值提升、成本降低、效率增加、銷售市場擴大等效益，惟該

公司截至本意見書出具日止，除內部人外，尚未有洽定之其他投資人名單。 

2. 對公司財務之影響 

該公司本次擬辦理私募發行普通股，資金將作為充實營運資金及改善財務結

構之用，總股數以 42,000,000 股額度內辦理，以不低於參考價格之三成為依據，

如全數辦理後，在私募資金即時有效挹注下，除可增加長期穩定資金，支應未來

營運發展所需外，並可健全財務結構，強化經營體質，進而提高營運競爭力，有

助公司未來中長期發展，故對該公司之財務上應有正面影響。 

3. 對公司股東權益之影響 

依該公司擬於 112 年 1 月 18 日召開董事會之提案資料，本次私募價格之訂定

如造成公司累積虧損增加對股東權益造成影響，該公司將視未來營運及市場狀況，

以盈餘、資本公積或減資彌補等方式處理。 

經參酌該公司委請獨立專家岩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吳宏一會計師出具之價格

合理性意見書，該公司每股私募價值之合理區間為每股 2.29 元至 3.45 元(評價基

準日 111 年 12 月 31 日)，略高於該公司 111 年第 3 季經會計師核閱之財務報告

之每股淨值為 2.02 元。 

另該公司本次擬以總股數 42,000,000 股額度內辦理私募普通股，本次私募案

額度若全數辦理，預計占本次私募後實收資本額 758,889,990 元（僅以目前實收資

本額加計本次私募案額度上限計算）之 55.34%（42,000,000 股÷75,888,999 股），

股權稀釋程度較高；另本次私募價格之訂定將以不低於參考價格之三成為依據，

而該公司近月（111 年 12 月）普通股月平均收盤價為 7.28 元，低於股票面額（新

台幣 10 元），又考量股價持續波動之因素及最低可能訂價成數，未來實際定價不

排除有低於當時最近期財報每股淨值之機會，且可能大幅低於市場價格，致有損

及股東權益情事之虞。惟該公司後續若能尋獲適合之投資人，進而提升營運規模

及整體競爭力，並確實依該公司目前所規劃之效益具體落實，對該公司長期之營

運動能仍可能有所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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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綜合意見總結 

該公司本次擬以總股數 42,000,000 股額度內辦理私募普通股，募集資金用以充

實營運資金及改善財務結構，本次私募案額度若全數辦理，預計占本次私募後實收

資本額 758,889,990 元（僅以目前實收資本額加計本次私募案額度上限計算）之

55.34%（42,000,000 股÷75,888,999 股），股權稀釋程度較高；另本次私募價格之訂定

將以不低於參考價格之三成為依據，而該公司近月（111 年 12 月）普通股月平均收

盤價為 7.28 元，低於股票面額（新台幣 10 元），又考量股價持續波動之因素及最低

可能訂價成數，未來實際定價不排除有低於當時最近期財報每股淨值之機會，且可

能大幅低於市場價格，致有損及股東權益情事之虞，然該公司未來之營運若能依現

階段所規劃之效益呈現，則對該公司長期營運動能和獲利狀況仍可能有正面之助益。

綜上，最終本次私募案是否有辦理之必要，仍待股東臨時會由經營階層明確說明本

次私募案未來可能產生之綜效，並就可能影響股東權益一事與全體股東充分溝通並

取得共識後，作出對公司最為有利之最終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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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其他聲明 

二、本意見書之內容僅作為正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112 年 1 月 18 日董事會決議及 112 年

第一次股東臨時會決議本次私募案之參考依據，不作為其他用途。 

三、本意見書之內容係參酌正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所提供之擬於 112 年 1 月 18 日召開董

事會之提案資料、109 年、110年及 111年第 2季、第 3季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

財務報告、獨立專家出具價格合理性意見書等資料進行綜合評估，若前開資料有變、

內容有誤或因其他情事而可能導致本意見書內容變更，本意見書均不負任何法律責任，

特此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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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性聲明書 

 

一、本公司受託就正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正峰公司）112 年度辦理私募普通股

之必要性與合理性，出具評估意見書。 

四、本公司執行上開業務，特聲明並無下列情事： 

(四)本公司非為正峰公司採權益法投資之被投資公司。 

(五)本公司非為對正峰公司採權益法評價之投資者。 

(六)本公司董事長或總經理與正峰公司之董事長或總經理並非為同一人，亦無具有配偶

或二親等以內之關係。 

(七)本公司非為正峰公司之董事或監察人。 

(八)正峰公司非為本公司之董事或監察人。 

(九)本公司與正峰公司間於上述情事外，並無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第十八條規

定所訂關係人之關係。 

五、為正峰公司辦理私募普通股之必要性與合理性評估意見案，本公司提出之評估意見書

均維持超然獨立之精神。 

 

 

 

 

 
(本用印頁僅限正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112 年度辦理私募普通股之證券承銷商評估意見書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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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肆、附錄 

【附錄一】 

正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訂 111.6.29) 

第 一 條：本公司依照公司法規定組織之，定名為正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稱為：JENN FENG INDUSTRIAL TOOLS CO., LTD.)  

 

第 二 條：本公司所營事業如左： 

一、CA02090金屬線製品製造業 

二、CA02990其他金屬製品製造業 

三、CB01010機械設備製造業 

四、CB01990其他機械製造業 

五、CC01010發電、輸電、配電機械製造業 

六、CC01030電器及視聽電子產品製造業 

七、CD01030汽車及其零件製造業 

八、CH01040玩具製造業 

九、CP01010手工具製造業 

十、F106010五金批發業 

十一、 F113010機械批發業 

十二、 F113020電器批發業 

十三、 F113990其他機械器具批發業 

十四、 F114030汽、機車零件配備批發業 

十五、 F213010電器零售業 

十六、 F213080機械器具零售業 

十七、 F214030汽、機車零件配備零售業 

十八、 F401010國際貿易業 

十九、 ZZ99999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令非禁止或限制之業 

  務。 

            二十、  CB01020事務機器製造業 

 
第 三 條：本公司因業務或投資關係得對外背書保證。 

 
第 四 條：本公司僅為被投資公司有限責任股東，其轉投資金額不受公司法第 

十三條不得超過本公司實收股本百分之四十之限制。大陸投資金額低 

於淨值百分之四十時得授權董事會核准。 

 
第 五 條：本公司設總公司於桃園市，必要時經董事會之決議得在國內外 

設立分公司或工廠，其設立裁撤由董事會定之。 

 
第 六 條：本公司資本總額定為新台幣參拾億元，分為參億股，均為普通股，每股金額新

台幣壹拾元，其中未發行股份，授權董事會分次發行。本公司如實施庫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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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庫藏股轉讓價格得低於成本。 

前項資本總額內保留新台幣壹億元整供發行員工認股權憑證、附認股權特別

股或附認股權公司債行使認股權使用，共計壹仟萬股，每股新台幣壹拾元，由

董事會決議分次發行。 

本公司以低於實際買回股份之平均價格轉讓予員工，或以低於市價之認股價

格發行之員工認股權憑證，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股東之出席，出席

股東表決權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行之。(本款自 97年 1月 1日起適用) 

 
第 七 條：本公司股票概為記名式，由董事三人以上以簽名或蓋章，並經主管機 

關或其核定之發行登記機構簽證後發行之。本公司發行新股時，得就 

該次發行總數合併印製股票，亦得免印製股票。 

 
第 八 條：股票之更名過戶，自股東常會開會前六十日內，股東臨時會開會前三 

十日內或公司決定分派股息及紅利或其他利益之基準日前五日內均 

停止之。 

 
第 九 條：本公司股務處理除法令規章另有規定外，悉依〝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 

務處理準則〞之規定辦理。 

 
第 十 條：股東會分常會及臨時會二種，常會每年召開一次，於每會計年度終了後 

          六個月內召開。臨時會於必要時依相關法令召集之。 

          股東會開會時，得以視訊會議或經主管機關公告之方式為之。 

第十一條：股東因故不能出席股東會時，得出具公司印發之委託書載明授權範 

圍，委託代理人出席。其委託書之使用，得依照主管機關頒佈之〝公 

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書規則〞規定辦理。 

 
第十二條：本公司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惟一公司法或其他法規規定無表決權者 

從其規定。 

 
第十三條：股東會之決議，除相關法令另有規定外，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 

半數之股東親自或代理出席，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但有下列情事其表決權應有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二股東之親自或 

代理出席，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一、購買或合併國內外其他企業。 

          二、解散或清算、分割。  

          股東會由董事會召集，以董事長為主席，遇董事長缺席時，由董事長 

          指定董事一人代理，未指定時，由董事推選一人代理; 由董事會以外 

          之其他召集權人召集，主席由該召集權人擔任，召集權人有二人以上 

          時應互推一人擔任。 

 
第十四條：股東會之議決事項，應作成議事錄，由股東會主席簽名或蓋章，並於 

會後二十日內將議事錄分發各股東。 

前項議事錄之分發，得以公告方式為之。 

 
第十五條：本公司設董事七至九人，其中獨立董事人數不得少於三人，監察人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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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任期三年，採候選人提名制度，由股東會就有行為能力之人中選 

          任，連選得連任。前項全體董事及監察人所持有計名股票之股份總額 

          不得少於主管機關規定，依發行股份總額之一定成數。本公司得於董 

          事及監察人之任期內，就其執行業務範圍依法應付賠償責任，為其購 

          買責任保險。 

           本公司依法設置審計委員會時，毋庸設置監察人；如已設置時，於 

           審計委員會成立時，監察人當然解任。本章程關於監察人之規定， 

           亦即失效。 

 
第十六條：董事會由董事組織之，由三分之二以上之董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 

之同意互推董事長一人，董事長對外代表本公司。董事會認有需要 

時，得由全體董事間依法互選一人為副董事長。 

 
第十七條：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其代理依公司法第二百零八條規定 

辦理。 

 
第十七條之一：董事因故無法出席董事會時，其代理依公司法第二百零五條規 

定辦理。 

 

第十七條之二：(董事會召集及會議通知) 

董事會應至少每季召開一次，並於議事規範明定之。董事會之召 

集，應載明召集事由，於七日前通知各董事及監察人。但有緊急 

情事時，得隨時召集之。不管是否為緊急召集之董事會，其召集 

通知得以書面或電子郵件(E-mail)或傳真方式為之。 

 
第十八條：本公司董事若兼任本公司其他職務時，其擔任公司職務報酬之支給， 

由股東會授權董事長依據本公司內部管理辦法辦理。 

 
第十九條：監察人依公司法規定行使監察權，並得依其職權向董事會表示意見， 

但無表決權。 

 
第二十條：本公司得設總經理一人，副總經理若干人，其委任、解任及報酬，不 

得超過本公司核薪辦法所訂最高薪階之標準議定之。 

 
第廿一條：本公司應於每會計年度終了，由董事會造具左列表冊，於股東常會開 

會三十日前交監察人查核，提交股東常會請求承認： 

          一、營業報告書 

          二、財務報表 

          三、盈餘分派或虧損彌補之議案。 

 
第廿二條：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依下列比例分派： 

一、員工酬勞為不低於稅前純益之 3%。 

二、董監事酬勞為不高於稅前純益之 1.5%。 

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先保留彌補數額。 

員工酬勞以股票或現金為之，經董事會決議並報告股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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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廿二條之一：本公司年度決算後如有盈餘，除依法繳納稅款及彌補累積虧損外，應提

撥 10%法定盈餘公積並依證交法規定提列或迴轉特別盈餘公積後，餘加

計以前年度累積未分配盈餘，由董事會擬具盈餘分配議案，提請股東會

決議分派股東股利，惟此項盈餘提供分派及股東現金股利之比率，得視

當年度實際獲利及資金狀況，經股東會決議調整之。 

發放現金股利不得低於股東股利分派總數之 10%。 

如有前一年度累積或當年度發生但當年度稅後盈餘不足提列之股東權益

減項，應自前一年度累積未分配盈餘提列相同數額之特別盈餘公積，並於

提撥供分派前先行扣除。 

第廿三條：本章程未盡事宜，悉依公司法及有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第廿四條：章程訂立於民國六十五年四月八日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六十七年六月十日 

第二次修正於民國七十年十月十九日 

第三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三年四月廿日 

第四次修正於民國七十四年八月十八日 

第五次修正於民國七十六年六月廿日 

第六次修正於民國七十八年十二月十五日 

第七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年六月廿日 

第八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年七月廿六日 

第九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五年十一月一日 

第十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六年一月七日 

第十一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六年四月廿八日 

第十二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七年元月廿二日 

第十三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七年五月九日 

第十四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九年五月三十日 

第十五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一年六月十七日 

第十六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二年六月十七日 

第十七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三年六月廿三日 

第十八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三年六月廿三日 

第十九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四年六月廿十日 

第廿十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四年六月廿十日 

第廿一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五年三月十日 

第廿二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五年六月十四日 

第廿三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六年六月十三日 

第廿四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六年十月十五日 

第廿五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八年六月三日 

第廿六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九年六月十七日 

第廿七次修正於民國一○一年六月十九日 

第廿八次修正於民國一○二年六月十八日 

第廿九次修正於民國一○五年六月十五日 

第三十次修正於民國一○九年六月十八日 

第三十一次修正於民國一一○年七月十五日 

第三十二次修正於民國一一一年六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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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正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則 

第一條、本公司股東會議除法令另有規定者外，悉依本公司規則辦理。 

第二條、本公司應於開會通知書載明受理股東報到時間、報到處地點，及其他應 

注意事項。 

股東本人或股東所委託之代理人應憑出席證、出席簽到卡或其他出席證 

件出席股東會；屬徵求委託書之徵求人並應攜帶身分證明文件，以備核 

對。 

 

第三條、股東會之出席及表決，應以股份為計算基準。出席股數依簽名簿或繳 

交之簽到卡計算之，另本公司如有採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之股 

數一併計算之。 

第四條、股東會召開之地點，應於本公司所在地或便利股東出席且適合股東會召開之地 

點為之，會議開始時間不得早於上午九時或晚於下午三時。 

第五條、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主席由董事長擔任之，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 

使職權時，由副董事長代理之，無副董事長或副董事長亦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 

職權時，由董事長指定常務董事一人代理之；其未設常務董事者，指定董事一 

人代理之，董事長未指定代理人者，由常務董事或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股東 

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有召集權人召集者，其主席由該召集權人擔任之。 

第六條、公司得指派所委任之律師、會計師或相關人員列席股東會。 

第七條、公司應將股東會之開會過程全程錄音或錄影，並至少保存一年。 

第八條、出席股東所代表的股份數額超過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二分之一時，主席應即 

宣布開會，惟未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之股東出席時，主席得宣佈延後 

開會。如已逾開會時間而出席股東不足上述定額時，主席得決定延後開會之時 

間並宣佈之。開會時間經延後兩次後(第一次延後時間為 20分鐘，第二次延後 

時間為 10 分鐘)出席股東仍不足前述定額而有代表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 

之一以上股東出席時，得依照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五條之規定。以出席股東表決 

權過半數之同意，為假決議。於進行上述假決議時 如出席股東所代表之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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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增至超過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二分之一時，主席得將已作成之假決議提

請大會追認之。 

第九條、股東會議程經由董事會訂定，但股東會可決議變更之。 

第十條、股東發言，應先書明出席證號碼、姓名及發言要旨之發言條送交主席，由主席 

定其發言之先後順序。出席股東發言時，其他股東除經徵得主席及發言股東同 

意外，不得發言干擾，違反者主席應予制止。 

第十一條、股東發言，每次五分鐘為限，惟經主席許可者，得延長發言三分鐘，並以延 

長一次為限，出席股東發言後，主席得親自或指定相關人員答覆。 

第十二條、同一提案之討論，同一股東以發言兩次為限。 

第十三條、股東發言逾時或超出議題範圍者，主席得隨時停止其發言。 

第十四條、討論議案時，主席得於適當時間宣告討論終結，必要時得宣告停止討論。 

第十五條、經主席宣告討論終結或停止討論之議案，即予提付大會表決。 

第十六條、本公司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但受限制或依法無表決權者不在此限。 

議案之表決，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通過。決議時，如經主 

席徵詢出席股東無異議者，視為通過，其效力與投票表決同。 

第十七條、法人受託出席股東會時，該法人僅得指派一人代表出席。法人股東指派二人 

以上之代表出席股東會時，同一議案僅得推由一人發言。 

第十八條、議案表決之監票及計票人員由主席指定之，但監票人員應具有股東身份，表

決之結果應當場報告，並做成記錄。 

第十九條、會議進行中，主席得視需要，酌定休息時間，如遇不可抗力事件即暫停開

會，並由主席裁決續行集會方式。 

第二十條、主席得指揮糾察員(或保全人員)協助維護會場秩序，糾察員(或保全人員)在 

場協助維持秩序時，應佩戴「糾察員」字樣臂章。 

第廿一條、本規則經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定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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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正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全體董事持股情形 

 
一、本公司現任第九屆董事股數及法定成數如下： 

 

本公司普通股發行股數為 33,888,999股 

全體董事法定應持有成數比例 13.27 % 

全體董事法定應持有股數 3,600,000 股 

  

二、截至 112年股東臨時會停止過戶日 112年 2月 16日， 

全體董事持有股數，如下表： 

職    稱 姓    名 持有股數 持股比例(%) 

董 事 長 李 育 成 5,966,397 17.60 

董    事 
慶成國際投資股份有限 

公司代表人：盧肇土 

7,479,448 22.07 董    事 
慶成國際投資股份有限 

公司代表人：尹維恭 

董    事 
慶成國際投資股份有限 

公司代表人：鍾家凱 

獨立董事 李 峯 榮 0 0.00 

獨立董事 林 宜 良 0 0.00 

獨立董事 羅 裕 群 0 0.00 

全體董事持有股數合計 13,445,845 3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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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您參加股東常會 

 

歡迎您隨時批評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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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O 

 


